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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编 2023 年 10 月 23 日

法制专刊（2023 第 11 期）

新规速递——《广东省一体化行政执法平台管理办法》（粤

府〔2023〕73 号）

《广东省一体化行政执法平台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

是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

〔2022〕14 号）关于“将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做法及时上升

为制度规范，加快完善与数字政府建设相适应的法律法规框架体

系”要求和《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计划（2023—2025 年）》

（国办发〔2023〕27 号）关于“按照国家统筹、省级组织、省市

两级集中部署、省市县乡四级一体化应用方式，推进行政执法和

行政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集约化建设和部署应用，推行行政执法

移动应用程序（APP）掌上执法。”“建立健全全国行政执法数据

归集共享机制，深化行政执法大数据分析运用，加快推进各地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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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业务系统与全国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监督信息系

统执法数据的互联互通，2025 年底前汇聚形成全国行政执法数据

库。”要求的重要举措。

《办法》已于 2023 年 9 月 27 日印发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

共八章六十八条，分别为总则、规划建设、应用管理、数据采集

和共享、执法服务保障、安全管理和运维运营、责任追究及附则。

现结合住建领域工作实际，将《办法》重点关注内容解读如下：

一是加强行政执法平台规范化建设。《办法》第十二条、第

十三条和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广东省一体化行政执法平台（以下

称“粤执法”）建设全省统一的行政执法要素基层数据库，制定

配套建设标准规范，推动全省行政执法程序、文书、档案、数据、

装备、罚没财物等有关标准的规范统一，实现执法依据、执法事

项、执法主体及人员、执法文书、行政裁量权基准等要素的数字

化、标准化管理。

二是强化“粤执法”上线应用。《办法》第九条明确“粤执

法”上线应用情况纳入法治广东考评的重要内容。《办法》第十

九条、第二十二条规定行政执法主体应当上线应用“粤执法”和

可以采取纸质办案的四种例外规定，明确上线应用是常态，非上

线应用是例外。《办法》第二十七至三十一条通过细化“电子印

章、电子签名、电子证照、电子邮件送达、电子归档”等配套规

定，为“粤执法”上线应用提供便利。第六十二条和六十三条明

确规定对无正当理由不使用“粤执法”办案的、无正当理由不共

享行政执法数据等未按规定落实应用共享等情形的罚则，持续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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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“粤执法”上线应用的刚性约束。

三是加强“粤执法”个性应用保障。《办法》第十条、第十

一条明确“粤执法”建设采取集中部署和分级部署相结合的模式，

相关省级主管部门可以对“粤执法”开展领域个性化改造，为部

门“粤执法”个性应用提供了制度支持。第五十二至五十五条为

执法依据标准化录入、执法事项调整、执法文书更新等提供了可

操作的指引路径，为“粤执法”可适用性提供了硬件和软件双重

保障。

附件：广东省一体化行政执法平台管理办法（粤府〔2023〕

73 号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发：市司法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局，机关各科室、各直

属单位。

抄送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。

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3年10月23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